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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会议  

2003 年 9 月 15 日至 19 日，曼谷  

临时议程项目 16 

 

第四届缔约国会议主席关于《公约》第一次审议会议 

筹备工作磋商情况的报告草案 

导  言 

 1.  在第四届缔约国会议 (第四届会议 )上，缔约国“同意授权主席推动磋商，

以便在第五届会议上审议与筹备《公约》首次审议会议有关的种种事项”。  

 2.  第四届会议主席于 2003 年 1 月 31 日和 5 月 12 日在日内瓦举行公开会议，

征求缔约国和相关组织的看法。第四届会议主席于 2003 年 2 月 6 日和 5 月 16 日在

日内瓦通报了这一磋商进程的最新情况。第四届会议主席随后根据他的任务规定进

行了磋商，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以下内容构成缔约国在第五届会议上作出决定的

基础：  

一、第一次审议会议 

A.  会议日期和会期长短 

 3.  鉴于第一次审议会议依其目的应加以处理的问题的性质，这次会议的会期

将与缔约国届会的会期一样长，即为五天。考虑到与会者的级别和所需的筹备工作

的工作量，第一次审议会议将于 200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举行。这一周的最

后一天正好是《公约》在渥太华签署七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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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会议地点 

 4.  第一次审议会议将在肯尼亚内罗毕联合国设施举行。  

C.  主  席 

 5.  初步磋商表明，普遍认为第一次审议会议的主席人选不一定非从东道国的

国民中产生。随后的磋商形成的看法是：指定奥地利的沃尔夫冈·佩特里奇大使担

任第一次审议会议主席。  

D.  主席团成员 

 6.  会议秘书长将由东道国一名代表担任，他将与指定的主席密切联系并与各

缔约国协商，负责协调会议开幕式的安排和附带举行的活动以及与第一次审议会议

相配合的其他辅助性工作。执行秘书将由联合国秘书长指定。各常设委员会联合主

席可担任会议副主席。  

E.  与  会 

 7.  鉴于第一次审议会议的重要性，各国应当派遣尽可能高级别的代表与会。

按照《公约》的惯例，欢迎和鼓励所有感兴趣的国家、禁雷运动、红十字会以及其

它相关组织积极参与第一次审议会议。  

二、筹备进程 

A.  会议日期和会期长短 

 8.  根据就缔约国希望在筹备会议期间讨论的事项所达成的谅解，并且考虑到

效率、成本效益和参加问题，将在常设委员会 2004 年的两期会议之后立即举行两

次各为期一至二天的会议，具体安排如下：  

• 2004 年 2 月 13 日(即在常设委员会 2004 年 2 月 9 日至 12 日的会议之

后举行为期一天的会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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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即在常设委员会 2004 年 6 月 21 日至 25 日

的会议之后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  

B.  会议地点 

 9.  筹备会议将在日内瓦联合国设施举行，将由联合国提供正式文件服务并在

筹备会议上以《公约》六种语文提供口译服务。 

C.  会议主持者 

 10.  指定的主席或其代表将负责并参与筹备进程各阶段的工作。鉴于缔约国

普遍想要确保第一次审议会议取得成功，指定的主席可以让有关各方广泛参与与会

议的筹备相关的工作。 

D.  参  加 

 11.  按照《公约》的惯例，欢迎和鼓励所有感兴趣的国家、禁雷运动、红十

字会以及其它相关组织积极参与筹备进程。 

E.  任  务 

 12.  在筹备会议期间，缔约国将有机会讨论第一次审议会议上一些较为重要

的事项，这些事项有： 

• 程序事项，如议程草案、工作计划、议事规则和费用估计等；  

• 对《公约》实施情况和一般状况进行审议的性质和形式，其中应考虑

到在缔约国先前的会议上取得的成果和闭会期间工作方案；  

• 初步考虑在第一次审议会议之后举行缔约国会议的必要性和此种会议

间隔的时间；  

• 对缔约国自《公约》生效以来建立的执行机制加以调整，特别是考虑

到可能作出的与今后的缔约国会议之间的间隔相关的决定；  

• 初步考虑与《公约》的执行相关的任何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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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不应当认为以上的项目清单已经详尽无遗，也不应当认为这些项目按优

先顺序列出。 

三、向第五届缔约国会议提出的建议 

 14.  在本报告的基础上，建议第五届缔约国会议同意： 

• 于 200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在内罗毕联合国设施举行《公约》

第一次审议会议；于 2004 年 2 月 13 日和 6 月 28 日至 29 日在日内瓦

联合国设施举行筹备会议；  

• 指定奥地利的沃尔夫冈·佩特里奇大使担任第一次审议会议主席；  

• 联合国提出的筹备会议费用估计；  

• 筹备进程的进行应与第四届会议主席的报告所载的内容相一致；  

• 敦促各国派遣尽可能高级别的代表出席第一次审议会议高级别部分会

议。  

 

--  --  --  --  -- 


